痛 9133035 王柏鈞
人體所能感受到的疼痛前三名。第一名，生小孩時小孩通過陰道的積壓和撕裂感產生的劇烈疼痛；第二名，神經分布密集的手指頭被一根根砍下來的疼痛；第三名，牙痛。

人體接收到強烈疼痛訊息的時候會透過大腦無意識的區域下達指令，封鎖人理所有感知。當疼痛到達一定量，就會昏厥。

痛，請別小看它。如果一個人無法疼痛，他的大腦將無法對身體做出有效判斷。吃到有毒食物無法胃痛，只能漸漸讓毒素散佈全身。手腳被利刃割傷卻無法疼痛將會讓傷害持續。疼痛，其實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。

※

雖然知道這些事實，我也的確非常能體諒疼痛。但是牙齒還是痛到受不了，就算不吃不喝還是痛到不行。我幾乎無法將任何東西放進嘴巴，疼痛從牙齦開始一直蔓延到白色牙粒深處。我用臉頰去碰撞牆壁，也只是在臉上留下傷痕和幾乎脫臼的下巴。我張開嘴，試圖將預料中蛀壞的牙拔出，卻只見到一排健康的白潔的牙齒。

我沒有蛀牙，只是單純的牙痛。

※

痛，是一種技術。

能夠有效賦予對方疼痛的虐殺者擁有這類技術，他也能讓對方無痛的死去。專業。多數的人感覺到疼痛就會產生害怕，害怕就會反抗，身體裡面的腎上激素會大量產生，力量和反應都會提升。專業的虐殺者不會讓你有這種反應的機會，無聲、無痛、無懼的死亡。愛情裡也有這種人，專業的，無聲、無痛、無懼的傷害戀人。直到對手內心那股對愛情的嚮往和美好完全死亡。才會顧作沒事的離去。

愛情，殺手。愛情殺手。

※

口腔內像是有一團火焰正在燃燒，燃料是神經上的肉屑，助燃物是大量的口水。我像狂犬症的病人那樣，幾乎無法吞嚥自己的口水。口水不斷從嘴角流出，卻也無法把杯子裡的水喝下。我流汗、流淚，頭腦幾乎無法思考，疼痛。眼珠乾枯到像要裂開。痛苦。

為什麼沒有蛀牙的我必須忍受這樣的痛苦不行呢？我平常飲食習慣不錯，從不挑食，餐後還有漱口刷牙的習慣。疼痛到底從何而來？

※

愛情殺手。

每一個舉動，一進一退都在挑逗你對愛情的想像。你進他退、你退他進，像跳舞，在節拍上踏著曖昧的舉動。當你試圖取得明確的承諾或接觸，進，愛情殺手會利用躲避來化解那些扼殺曖昧的舉動，退。你以為自己擁有他，他卻才是真正了解舞步的人。他了解痛，專業。他知道在怎樣的點上會讓你崩潰的非常徹底。痛的非常絕望。

※

我做了一個決定。中止牙齒疼痛。

我有十次機會，拿著銳利的專門切肉的鋼刀。在每一次疼痛發作我就將一根手指頭剁下。排行第二的疼痛勢必能夠帶走牙痛的困擾。一定是這樣的沒錯，我相信，我也受夠牙痛。我需要喝水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眼珠已經乾燥到跟眼皮黏在一起，睫毛像針一樣抵著眼睛上的痛楚，喉嚨像火焰一樣燒著，連呼吸都能感覺到硬塊。我有十次機會，可以。我用累壞的手掌拍臉，提起精神。

這不是做不到的，雖然我總是在對方死掉之後才砍斷那些屍體上的手指，但那沒有差別。我一定可以將自己的手指切下來。為了抑制牙痛。

※

那個女人是高手。專業。愛情殺手。

才第一次見面就拉著我的手過馬路，一直到另一邊還不肯放掉。我為了解除這種尷尬只好從口袋拿出擠扁的菸盒。含上一根扭曲的菸。我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我抽根菸。」她才將手放開。我們始終保持一段距離走著。

她說她很喜歡我。那些花言巧語。

她說這是一見鍾情。沒人會對我這樣的蠢傢伙一件鍾情。

她說你是不是很討厭我。當然，你是愛情殺手。

※

第一根手指頭。果然是排行第二名的疼痛，我幾乎要放聲大哭。胃在抽蓄，喉嚨裡冒出大量的泡沫和胃酸。至少，牙痛已經緩和，喉嚨也獲得滋潤。

我看著掉在一旁的左手小拇指，那好像不是屬於自己身體的一部份。

喝了幾杯水，把臉深深的泡在水裡滋潤。我幾乎復活。

牙齒不再疼痛。

我坐下來，下意識的打開冰箱。裡頭有一大塊左邊肋排，上面的乳房已經被我吃掉。思考了一下，才決定把肋排用鍋子煎好，下一次牙痛來襲前可以好好吃ㄧ頓。我順手撿起地上的小拇指，將那個也放進鍋子裡烹飪。

※

她始終堅持是愛我的，還堅持自己是處女。

為了識破她的謊言，我帶她上旅館。她一邊哭一邊脫掉自己的衣服，我幾乎不能從那黏稠的悲傷語調中判斷言語。她是專業，愛情殺手總是做戲的非常高明。

我上了她，兩腿間流出細細的血絲。量不多，但那是處女膜的血沒錯。

當然我也試著相信她，但處女膜再造實在不是一件麻煩的事。為了要我相信她，這可能只是詭計之一。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她，她瑟縮在床邊哭了起來。

我把她的衣服在浴缸裡燒掉，沒有付錢就離開旅館。

※

兩天後。
她帶著班上一名男同學來找我談判，她說：「我真的愛過你。但現在，我放棄了。」

我洋洋得意：「因為我早就看破你的陰謀，你這該死的婊子。」

我和她的同學在咖啡桌上互毆，我趁亂把她的眼睛打腫，卻被男同學打歪鼻樑。鼻血流在身上。我一邊走一邊說：「你們兩個都死定了。賤貨。」

她掩著腫大的眼睛流淚。男同學一付指高氣昂的樣子。

當天晚上，我就殺了她。愛情殺手

※

我把她的肋排用鋼刀切成能夠放入鍋子的大小。熱騰騰的油放上裹著麵粉的肋排味道非常好。進度60%的時候牙齒又開始痛了，我又煎了一塊肉排才把左手放在鉆板上，切掉左手無名指。小小女人的左邊肋排竟然煎了將近五十塊雞排大小的肉塊。每一塊都非常美味的樣子。

是不是因為吃了這些肉，我才開始牙疼？

或許吧！但我盡量不這麼想，否則就太可悲了。

她還沒變成肉排前就讓我的心痛了，死後，她的肉讓我牙齒疼痛。

心痛，能排行第幾痛呢？

※

我試著把她支解，花了三個晚上。

冰箱裡的東西被我放在客廳的桌上，一塊塊血淋淋的屍塊洗乾淨之後冰到冰箱裡頭。我沒有時間出去買東西吃，也不知道該怎麼丟棄這些屍體部份。我試著用平底鍋煎了一個手掌(中指下段還有長期戴戒指的白皙痕跡)，意外的好吃。

我開始不出門，每天就是把那些肉排一塊又一塊的煎來吃掉。好像上癮那樣，食量越來越大，才一個多禮拜就剩下左邊肋骨部分和冷凍庫裡的頭顱。

牙痛。就割掉手指頭。

※

肉體的疼痛我幾乎麻痺，只是當作煩人的作業處理。

或許那真的只是作業。真正的死亡，在我第一次遇見她。

愛情殺手，第一次見面時就被那溫柔的小手殺死。

我一邊吃著她的身體，一邊思考。

我和她，到底是誰比較痛呢？

[終]
